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文件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新财社〔2017〕233号

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中央就业专项资金
预算指标的通知
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2018年各地就业专项资金预算的完整性，根据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17〕194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现提前下达你地、州（市）2018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指标            万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地要切实做好2018年就业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相关工作，加大促进就业专项资金投入，保证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促进就业专项资金。同时，要加强就业资金管理，全面建立公示制度，组织实施就业资金绩效评价工作，对就业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效益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，进一步健全就业专项资金监督管理长效机制，提高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。

二、2018年提前下达就业专项资金预算指标使用和分配，要严格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财社〔2016〕157号）规定，专款专用,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、标准和程序使用，不得用于部门或单位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等支出，严禁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屋建筑物购建、租赁、交通工具购置等各项支出。

三、请严格按照《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财预〔2016〕113号）规定，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单。此次下达的就业专项资金预算指标，请列入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0807款“就业补助”相关科目，待2018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专项用于2018年各项促进就业支出。

附件：2018年提前下达的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分配表（不
发地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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